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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

（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） 
（「聯交所」） 

 
 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上訴委員會（「上市上訴委員會」）公開譴責下列人士

違反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《上市規則》）： 
 
(1)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（「該公司」）（股份代號：869）； 
 
(2) 該公司現任執行董事陳俊豪先生（「陳先生」）；及  
 
(3) 該公司前執行董事 Novak, Lou Robert 先生（「Novak 先生」，已於 2010 年 5

月 28 日退任）。 
 
 
上市委員會於 2010 年 10 月 26 日進行聆訊，內容涉及（其中包括）該公司、陳先生及

Novak 先生的行為是否已履行其根據《上市規則》以及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各自以

《上市規則》附錄五 B 表格所載形式向聯交所作出的《董事的聲明及承諾》（《董事

承諾》）所載的責任。 
 
上市委員會於 2011 年 4 月 19 日就（其中包括）該公司、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的申請

進行紀律（覆核）聆訊，覆核上市委員會於首次聆訊中作出的裁決及施加的制裁。  
 
上市上訴委員會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就該公司、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的申請進行另一

次紀律（覆核）聆訊（「上市上訴委員會聆訊」），覆核上一次紀律（覆核）聆訊施

加的制裁。 
 
實況 
 
該公司是從彩星集團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635）（「彩星集團」）分拆出來的玩具業

務，於2008年2月1日以介紹方式上市。上市時，該公司向彩星集團股東分派新上市公

司的股份，詳情載於2007年12月31日就該公司股份上市刊發的上市文件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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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文件訂明「本公司董事就本文件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

在進行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據彼等深知及確信，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以致使本文

件所載任何陳述具誤導性。」 
 
上市文件披露（其中包括）2004年、2005年及2006年的數據，顯示該三年下半年的銷

售額均各佔全年銷售額65%至72%不等的趨勢。上市文件亦披露2007年上半年的業績有

改善，錄得淨虧損1,460萬元（2006年上半年：淨虧損1,790萬元）。 
 
儘管上市文件披露了可能或將會對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該集團」）玩具業務構成

不利影響的因素及情況，包括市場廣泛報道美國（該集團玩具產品的主要市場）因安

全理由回收該公司競爭對手若干中國製造玩具，以及成本壓力等等，但上市文件：  
 
(1) 並無披露該公司 2007 年第四季（10 月至 12 月）（「第四季」）的業務實際大

幅倒退；及 
 
(2) 載有該公司董事的確認聲明，表示「自 2007 年 6 月 30 日，即本文件『附錄一─

─會計師報告』所載本公司最近期經審核合併財務業績編制之日以來，本公司

之財務或貿易狀況概無任何變化」（「確認無變化聲明」）。 
 
2008年3月10日，該公司刊發截至2007年12月31日年度的全年業績（「2007年全年業

績」），主要數據及摘要如下：  
 
(1) 淨虧損3,400萬元，較2006年全年業績的2,300萬元純利大幅倒退： 
 

港元 2007 年 2006 年 負差異 
營業額  9.09 億  11.28 億  19.4% 
營運溢利（虧損）  (6,900 萬)  2,800 萬   346.0% 
除稅前（虧損）／溢利  (6,800 萬)  2,720 萬  350.0% 
稅項抵免／（支出）  3,400 萬  (400 萬)  
溢利／（虧損）  (3,400 萬)  2,300 萬  247.0% 

 
(2) 業績欠佳是由於年內市場廣泛報道產品回收引發的消費者負面情緒、中國生產

成本上漲及整體邊際利潤下降等因素導致美國銷售額下跌所致。 
 
(3) 「於2007年度，整個玩具行業均受憂慮產品安全問題引致多次高調回收產品事

件影響。雖然彩星玩具在過去四十多年來均維持極佳之安全記錄，但廣泛報道

之產品回收事件引起整體市場關注，嚴重影響美國銷售額。彩星玩具美國業務

所受的影響主要在第四季浮現，通常該段節日旺季期間之銷售額會佔全年銷售

額約50%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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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該公司在2007年全年業績中所確認，第四季是一個匯報年度最重要的期間，因為

第四季的營業額通常佔該集團全年營業額最大比重（一般佔全年銷售額約50%）。  
 
該公司向有編制該集團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、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（中期）、截至8
月31日止八個月、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、截至10月31日止十個月、截至11月30日止十

一個月及截至12月31日止一整年（全年）各期間管理賬目的慣例。然而，  
 
(1) 執行董事並無促使該公司編制截至2007年10月及11月止的管理賬目；及  
 
(2)  他們在作出「確認無變化聲明」前，並無採取任何其他步驟以取得確切的最新

財務資料。該聲明乃以該集團截至2007年9月30日止的財務資料為依據。 
 
上市科的指稱 
 
違反《上市規則》第 2.13 及 11.07 條 
 
上市科曾提述以下事實及事宜：  
 
(1) 一如該公司所確認，第四季是匯報期內產生營業額的最重要期間，通常佔全年

銷售額約50%。 
 
(2) 第四季銷售額的重要性，可從該公司（及其前身彩星集團）每年均編制該集團

於3月、6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及12月底的管理賬目得到充分印證。  
 
(3) 上市文件的刊發日期為2007年第四季的最後一天，亦即2007年的年結日。儘管

上市文件已列出可能或將會對該集團業務構成負面影響的風險因素（包括美國

回收玩具一事），但上市文件並無披露該等風險因素已對第四季業務造成的不

利影響，即使有關董事已經或應該已經知悉有關情況。上市文件更載有董事

「確認無變化聲明」，表示該集團自2007年6月30日以來的貿易及財務狀況概無

任何重大不利變化。 
 
(4) 上市文件僅提述為風險因素的上述事宜對該公司 2007 年第四季的業務構成不利

影響，因此對該公司 2007 年全年業績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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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規則》第11.07條規定：「除此等詳細的規定外，所有由新申請人……刊發的上

市文件，必須遵循的首要原則，是按照發行人及申請上市證券的性質，載列可讓投資

者在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評估發行人的業務、資產及負債、財政狀況、管理、前

景、盈虧及該等證券附有的權益所必需的資料。」 
 
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2.13(2)條，《上市規則》所要求的任何公告或公司通訊（按定義

包括上市文件）在各重要方面均須準確完備且沒有誤導成分。 
 
上市科指稱，該公司根據(a)於2007年9月30日的具體（但過時的）財務資料；及(b)一般

表述的風險因素及事宜而編備的上市文件，既無披露2007年第四季業務大幅倒退，又

載有「確認無變化聲明」，致令： 
 
(1) 投資者未能（其中包括）對該公司的實際「財務狀況」作出知情評估，故違反

《上市規則》第 11.07 條；及  
 
(2) 上市文件「在各重要方面」並非「準確完備」，且有「誤導成分」，故違反

《上市規則》第 2.13(2)條。 
 
違反《董事承諾》 
 
上市科指稱，就該公司違反《上市規則》第 2.13 及 11.07 條而言，執行董事陳先生及

Novak 先生均違反其各自的《董事承諾》，未有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有關上市文件的

規定，原因為：  
 
(a) 其未有促使該公司編制該集團分別於 2007 年 10 月及 11 月的管理賬目，或促使

該公司提供該集團的實際業務及財務表現的確切最新資料，以供考慮並決定上

市文件的披露內容；及  
 
(b) 僅以該集團截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止的管理賬目為依據作出「確認無變化聲明」。 

 
裁決 
 
上市委員會（首次）的結論為： 
 
(1) 該公司違反《上市規則》第 2.13 及 11.07 條；及  
 
(2) 就該公司違反《上市規則》第 2.13 及 11.07 條一事上，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各

自違反其《董事承諾》，未有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 《上市規則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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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委員會首次作出的裁決為對該公司、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就其各自於上述(1)及(2)
項的違規行為施加公開譴責。 
 
上市委員會其後於 2011 年 4 月 19 日舉行的紀律（覆核）聆訊上同意其首次對該公司、

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所作出的裁決及施加的制裁。  
 
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舉行的上市上訴委員會聆訊上，上市上訴委員會維持對該公司、

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施加公開譴責的制裁。 
 
上市上訴委員會在維持公開譴責裁決的同時，注意到該公司、陳先生及 Novak 先生過

往的合規紀錄良好。上市文件並非招股章程，有關股份亦只分派予彩星集團現有股東，

且並無籌集新資金。然而，上市上訴委員會認為，上市文件是公司「生命周期」中一

份非常重要的文件，其準確及完整程度必須受到重視。上市公司董事或上市申請人的

董事必須確保提供所需資料，以便投資者對其公司的財務狀況作出知情評估。 
 
為免引起疑問，聯交所特此確認，上述公開譴責僅適用於該公司、陳先生及 Novak 先

生，而不涉及該公司董事會其他過往或現任董事。 
 
 
 
2011 年 12 月 7 日 
 


